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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唯諾諾與教師專業成長—談考核辦法修正
活動部主任　鄭建信

　　選擇以教育工作為志業者，無非是樂於啟迪後進，以學生的成就為自我的成就、以學生之

笑容為自我之動力；師生互相提攜成長、情誼交流、豐富了教育工作的內涵。但曾幾何時，教

師教學工作表現，能夠如商品生產過程，切割成不同的生產階段與區塊？而這每一個區塊和時

間又必須變成一個一個的「文件」紀錄，方能證明師之所以為師。

　　教育部預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修正條文及成績考核指標檢核

表」，其中正向事項共有八目14項(37點)；負向事項則有五目15項(17點)，而證明文件包含範

圍從補教教學計畫、課後輔導紀錄、課後照顧紀錄、教師日誌、學生觀察紀錄、參與學校公共

事務活動之紀錄、簽到單等…概算下來有50多類。若僅以正面事項來看，檢核的老師至少要準

備36類的證明文件，來證明自己是個符合成績考核標準的老師。

　　一個國小級任老師要如何證明自己是合於考核標準的老師？暫且不論級任老師經常要配合

學校，執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交辦事項，且不談學校辦理的各項學藝活動、球類比賽、運動

會、校外教學等事項；級任老師往往一大早就開始與時間賽跑：點名、生活教育指導、批閱聯

絡簿、改作業、備課、課間活動指導、學生情緒輔導、親師聯絡、午餐、午休指導…。用心的

他，可能是一位家長放心而且學生安心的好老師，但在時間受到排擠的情況下，勢必不會有太

多的時間來準備相關的文件，以符合「考核制度」的好老師標準。相對地，如果要花大部份的

時間來準備相關資料證明自己是個符合考核標準的好老師，就只能花較少的一部份時間在班級

經營上。如果，依照教育部修正的考核辦法與指標，恐怕只會使「教師」本身與「教育工作」

異化，「教師」的工作表現重點是一張張的文件，「教師」不屬於「學生」、「教育工作」，

教師只是形式主義下的文本。

　　傅柯在《規訓與懲罰》書中，指出「權力透過一些技術上的規劃、安排與分配，可以變得

更隱晦但卻更深刻」、「透過查核正可把這樣子的監視技術與等級分配的依據結合起來，發揮

分類和懲罰的效果」，傅柯稱這樣子的權力運作為「規訓權力」，它的目的在創制出一個屈從

執政者權威、服從社會規範控制的「柔順肉體」。查核的機制是由三個效果組合而成，一是將

每一個對象客體化，其次是將個體轉換成文字、數據，方可了解權力運作的效果，最後比較不

同的個案，使得權力關係更能深入查核的效果之中。校園民主並非一蹴可及，社會對教師專業

自主的要求卻日益強烈，這十幾年來，學校的教育環境才剛擺脫戒嚴時期實施思想檢查的「人

二」惡夢，正朝著尊重多元的學校倫理慢慢的甦醒；教育部新修正的考核辦法的指標，卻是多

處定義未明、以行政本位考量，權傾一方，其實不只無法使考核標準更「明確化」，反而使考

核標準更「主觀化」。教育部此舉恐將「教育」工作與理念裂解，教育工作者必先能夠疲於奔

命而不被逼瘋；另外，面對管理者排山倒海凌駕了教師教學專業自主的干涉，必須有隨時接招

甚至是棄械投降的準備。

　　日前報載所謂「教師考績改革，用實力贏回師道尊嚴」、或說「教師成績考核有這麼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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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其實，現今的考核制度已賦予校長逕核權，對於成績考核委員會的決議，校長可以

逕行修正或否決，校長的裁量權遠在考核會之上。大多數教師長期以來在教育現場上汲汲努

力，亦未反對接受考核。然，新修正的成績考核辦法，卻造成基層教師強烈反對，其主要因

素，應是對「制度」與「考核者」的不信任，分析其原因，至少有如下數項：

一、目標錯置違反教師專業：社會群眾基於對於教師專業上的要求日益提升，基於權責相符，

　　教師對於教育場域的自主性有更強烈的需求。教育專業知識能力與服務內容及執行教育工

　　作時的專業自主權，應由教師專業團體自訂，教育部粗糙地以機械式的方式分割，卻以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規定為例外，這樣的指標怎麼可能符應教師的專業成長與專業性。

　　另外，以科層體制的層級節制權威，以高位者監督，無法使教師更為自己的專業自主行為

　　負責，反而造成教育工作的去專業化。

二、行政人員不必然是個好的教學者：學校受教的對象是學生、學生才是教學的主體，行政的

　　主要工作是支援教學。但是在現行科層體制制度下，教學資源掌握在行政人員的手中，使

　　得“教學往往須配合行政”。教育部修改考核制度，讓行政人員有更大的考核權限，然而

　　行政人員從來就不必然是教學工作績優者，校長、主任的甄選及培訓，也是針對行政工作

　　的養成為主，與教學本身無涉，難道，當了行政人員就突然變得會教學?另一方面，現行

　　體制下並無組長考核辦法、主任考核辦法，當然，在教學現場有許多認真辦學的校長、主

　　任或組長，然而仍然有一些校長及行政人員並不真的適任，卻沒有人可針對其行政作為進

　　行考核。如果考核制度儘是針對老師而做，又增加行政人員的考核權限，真的只能任”行

　　政支配教學”吧﹗

三、權力傾斜以致行政凌駕教學：正向指標之一「依據學校公布之課表授課，但配合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或學校辦理者，不在此限。」為了爭取學校團隊有更好的表現，可以於第一節及

　　最末節不上課，以增加團隊練習時間？抑或是辦理大型活動需佈置環境，請學生不上課當

　　公差服務？還是一學期來個十幾二十天，辦理各樣大型活動，運動場變成停車場，室外體

　　育課改成室內課？沒關係！配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學校規定辦理者不在此限。當考核成

　　為武器，國家與行政意識當道，教師只是政策或意志的執行者，教育專業不再是執行工作

　　的依據，服從命令就是好老師。當行政凌駕教學，教學變成次要角色時，考核的指標已不

　　是重點，「聽話」才是王道。配合科層體制的權力、考核的指標具有「製造恐懼效果」的

　　能力，教育專業自主已不可求，逆來順受變成不得已的唯一選擇。面對不必要干擾教學的

　　舉措，選擇反對，將被抹黑、被貼上反改革的貼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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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縮小差異強化行政管理：將教學細分「指標」而有一致性要求，最具體的效果，應是使教

　　師自動地為所有的「指標」而努力，一方面行政達到有效率的監視，亦使行政權力自動化

　　執行，行政人員雖為考核工作的執行者，其實亦只是行政主管的權力代理人，一方面執行

　　監督工作，其執行的效果亦受到行政主管的檢核。在「指標」的指導下，教師要做的是製

　　作符合行政指標的文件，儘管師資來源多元化，教育實踐卻要一元化，組織成員的差異縮

　　小，凡事以行政領導的意志為依歸，促進行政管理之效能不在於效力與動力、而在於一致

　　性與服從性。

五、逃避協商弱化教師組織：教師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七款「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教師得拒

　　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所指派與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教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各級教師組織之基本任務如下」第二款「與各級機關協議教師聘約及聘約準則。」團體

　　協約法第六條(略以)「勞資雙方應本誠信用原則，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但考核指標

　　中卻規定「教師未依相關規定，無故缺席朝會、週會，學校依法令應召開之相關會議，值

　　週或導護工作…達三次以上，經查屬實者。」就以導護工作而言，導護工作本身並非是教

　　學活動，且教師並無交通指揮權，於執行勤務時若疏失導致學生傷亡，反而須負業務過失

　　及連帶賠償之責任，教育主管當局，本應改善教師工作條件，非屬教學之工作若有需要教

　　師協助，應與教師工會協商。今天卻將不屬教師的工作，明列於考核指標中，顯然是有違

　　團體協商法中誠信協商義務之嫌。

　　

　　考核新法雖宣示其「立意良善」，然其修正內容，卻有著權力運作的影子，鞏固行政管理

之企圖甚明，貿然施行，恐將瓦解教育工作理念，干涉教學正常化、擊沈教師專業成長之願

景。當然，如果考核新法之修正目的不在於教師專業的養成，而在於訓練出一群唯唯諾諾的聽

話老師，則其效果必是立竿見影。


